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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心要解略钞 科判 
唐天台九祖荊溪湛然大師 述 民国十三年夏谛闲大师在绍兴戒珠寺 讲 

释道净 整理 20240805 2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校对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责任必究 
表 1：（1表）总表  始终心要 （注：表 2 解；表 3 略钞） 

科判 正文 
原序一（表 3-1）  
原序二（表 3-1）  
引言（表 2-1）（表 3-2）  

释题分二（表 2-2） 
甲一释文题（表 3-3 至 6） 始终心要 
甲二列人题（表 3-6） 荆溪湛然尊者原著 

释
文
分
三 

甲一
总标
三谛
性德
分二 

乙一总标（表 2-2）（表 3-7） 夫三谛者，天然之性德也。 
乙
二
列
释
分
四 

丙一中谛（表 2-2）（表 3-7 至 8） 中谛者，统一切法。 
丙二真谛（表 2-2）（表 3-8 至 9） 真谛者，泯一切法。 
丙三俗谛（表 2-2）（表 3-9） 俗谛者，立一切法。 
丙四结显
分二 
（表 3-9） 

丁一显非前后（表 2-2） 举一即三，非前后也。 

丁二显非造作（表 2-3） 含生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 

甲二别明三惑覆
障分三 
（表 2-3） 

乙一总标（表 3-9 至 10） 悲夫！秘藏不显，盖三惑之所覆也。 

乙二列释（表 3-10） 
故无明翳乎法性，尘沙障乎化导，见思阻

乎空寂。 
乙三结显（表 3-11） 然兹三惑，乃体上之虚妄也。 

甲
三
正
示
三
观
明
修
分
四 

乙一引征（表 2-3）（表 3-11） 
于是大觉慈尊，喟然叹曰： 
真如界内，绝生佛之假名，平等慧中，无

自他之形相。 
乙二反显（表 2-3）（表 3-11） 但以众生妄想，不自证得，莫之能返也。 

乙三明修
分四 
（表 2-4） 

丙一初明观法（表 3-11） 
由是立乎三观，破乎三惑，证乎三智，成

乎三德。 

丙二次论修证（表 3-11 至 13） 

空观者，破见思惑，证一切智，成般若德。 
假观者，破尘沙惑，证道种智，成解脱德。 
中观者，破无明惑，证一切种智，成法身

德。 

丙三明非异时（表 3-13） 
然兹三惑、三观、三智、三德，非各别也。 
非异时也。天然之理，具诸法故。 

丙四明非次第（表 3-13 至 14） 

然此三谛，性之自尔。 
迷兹三谛，转成三惑。 
惑破藉乎三观，观成证乎三智，智成成乎

三德。 
从因至果，非渐修也。 
说之次第，理非次第。 

乙四总结（表 2-4）（表 3-14） 大纲如此，网目可寻矣！ 
跋（表 3-15）  
 
表 2-1：（4表）始终心要解 

科判 正文 

引言 

【解】登座谈玄，举笔载书。一则利于当世，一则益及将来。 
皆用文字，显第一义谛。以色声二尘，为正教体也。 
【解】然则徒以眼见耳闻，若不以言达意，随文入观，不过托之空言，载之牍策而已。 
须知文犹门也，言犹路也。即文以通其理，由言以了其心，始可谓之藉语言以显实相。 
从文字而起观照，由观照而还契实相也。 

【解】《净名经》云：“诸佛解脱，当于众生心行中求”。 
今之具缚凡夫，谁曰不能用观道，使亲见自心佛乎？ 
爰释台宗九祖《心要》，以供夫学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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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4表）始终心要解 

释
题
分
二 

甲
一
释
文
题 

始终心要 
【解】心、即吾人现前一念之心。本非肉团，亦非缘影。 
以肉团乃色法，缘影即非心。的指圆明寂照，常住真心。 
所以无有内外、中间、过现、未来、分剂、方隅等虚妄之相也。 
【解】要、即三谛也。 
【解】迷之为三惑。见思、尘沙、无明也。 
【解】悟之为三因。正因、了因、缘因也。 
修之为三止三观。体真止，空观。方便随缘止，假观。息二边分别止，中观也。 
证之为三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也。 
成之为三德。法身、般若、解脱德也。 
【解】至果成三身，法身、报身、应身也。 
【解】始终二字，赅六即，通迷悟，含修证，收因果也。 
以迷悟言，理即为始。 
以修证言，名字即为始。 
以因果言，观行即为始。 
皆以究竟即为终也。 
言六、以事释。不无迷悟、修证、因果、之殊。 
言即、以理明。则三惑、三因、三止、三观、三智、三德、三身，皆即三谛。 
无二体也。 
然则迷悟本空，修证亦幻。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始终一贯。 
迷者悟者，修者证者，皆三谛也。 
事则始终宛然，故有六。理则始终不二，故曰即。 
明于斯，乃知一心之要旨也。释题竟。 

甲二列人题 荆溪湛然尊者原著 

释
文
分
三 

甲
一
总
标
三
谛
性
德
分
二 

乙一总标 

夫三谛者，天然之性德也。 
【解】首句标。夫、发语之端也。三谛、真俗中也。 
次句叹，谓称性功德，具足河沙之多。虽迷不减，悟亦不增。 
不假修有，何待证成。故如天之自然受用，吾人日用自不知耳。 

乙
二
列
释
分
四 

丙一中谛 

中谛者，统一切法。 
【解】中、不偏不倚也。谛、审实不虚也。 
一切法者，一、尽际之词。切、赅括之谓。 
略则根尘识界，广则百界千如，处中而言，即五位百法也。 
此等诸法，原无别体，故以中谛而总统之，即自性之体大也。 

丙二真谛 

真谛者，泯一切法。 
【解】真者无伪，即空寂也。泯者泯合，即融会也。 
意谓一切诸法，原无自性，当体即空。不过缘会则有，缘散则无。 
称真而观，当处寂然，了不可得。 
融通会合，本来无相。即自性之相大也。 

丙三俗谛 

俗谛者，立一切法。 
【解】俗者俗有，无法不备也。立者建立，万象森然也。 
一切法者，天亲菩萨约为五位百法。 
所谓色法十一，心法八，五十一个心所法，二十四个不相应，六个无

为成百法。略则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谓三六十八界也。 
广则三千性相，百界千如，数繁不赘，详见《教乘法数》。 
称俗而观，不舍一法。事事无碍，相相宛然。即自性之用大也。 

丙
四
结
显
分
二 

丁一
显非
前后 

举一即三，非前后也。 
【解】夫法性无为，不堕诸数。须知三谛，三非定三，约义说三。 
一非定一，据理说一。说三说一，皆随情耳。 
从通而言，一中一切中，无真无俗而不中，则三谛都统理而绝待也。 
一真一切真，无中无俗而不真，则三谛俱泯合而绝相也。 
一俗一切俗，无真无中而不俗，则三谛并建立而宛然也。 
所以举一即三而不纵，非前后也。言三即一而不横，非并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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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4表）始终心要解 

释
文
分
三 

甲一
总标
三谛
性德
分二 

乙
二
列
释
分
四 

丙
四
结
显
分
二 

丁
二
显
非
造
作 

含生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 
【解】凡血气之属必有知，故曰含生。凡有知者必同体，故曰本具。 
此指真净明妙，虚彻灵通之心。 
非一非三，而三而一之谛理。 
即前云天然之性德者是也。 
既云天然，不假造作，迷时无失，悟亦无得。故曰非造作之所得也。 

甲
二
别
明
三
惑
覆
障
分
三 

乙一总标 

悲夫！秘藏不显，盖三惑之所覆也。 
【解】悲夫，叹词也。谛理非他，是吾人固有之真心。 
如衣里明珠，不逢亲友指示，其人不知。所谓怀珠作丐，故可叹耳。 
不知自心之妙曰秘，含于烦恼垢中曰藏。 
从来未悟，虽常现前，迷不自知，故曰不显。 
三惑谓见思、尘沙、无明惑也。盖、推源之词也。 
意谓，吾人固有灵妙之真心，所以秘藏不现前者，盖是迷此一心三种

妙谛。迷、即不了也。不了真谛，起见思惑。不了俗谛，起尘沙惑。 
不了中谛，起无明惑。以迷惑故，虽现前而不知。 
如眼被翳障，觌面而不相识也。然三惑无体，全依三谛为体。 
如人迷方，依方故有迷也。问：惑性本空，无相可得，安能覆谛。 
答：即以不了为覆，非同以物覆物也。 

乙二列释 

故无明翳乎法性，尘沙障乎化导，见思阻乎空寂。 
【解】此释三惑覆三谛也。法性即中谛。前云统一切法者，言法性也。 
化导指俗谛。俗谛门中，一切有情，为所化导也。空寂即真谛。 
谓一切法本来寂灭，终归于空也。无明，根本惑也。 
尘沙，见思，枝末惑也。谓不了中谛，一中一切中，离边无中，空有

即中也。不了，即无明之异名辞耳。 
不知俗谛门中，一切诸法，能化所化，唯是假名，各无实体。 
则一假一切假，离真中无假，真中俱假也。此惑数多，如尘若沙，从

喻立名也。不解诸法无生，依他而起。当体本空，则一空一切空。 
离俗中无空，俗中皆空也。以不解故，妄于诸法上，起见思惑，执我

我所，此惑从谬解立名也。翳障阻三字，即覆之变名词耳。 

乙三结显 

然兹三惑，乃体上之虚妄也。 
【解】然、转语也。三惑无体，唯是假名。如空里狂花，梦中幻境。 
空原无花，花由目病。梦本无境，境由心迷。乃彻底不真，故曰虚妄。 
体，即三谛也。 

甲
三
正
示
三
观
明
修
分
四 

乙一引征 

于是大觉慈尊，喟然叹曰： 
真如界内，绝生佛之假名，平等慧中，无自他之形相。 
【解】无明大梦，虽十地等觉诸大士，睡眠未醒。 
唯佛一人，可称大觉。 
乃我本师大慈悲父，称慈尊也。喟然，是叹声。曰下，是叹言。 
前是祖叹，今是佛叹也。真如平等，都指真心妙谛。 
其性不妄曰真，无分剂方隅等虚妄相故。 
不异曰如，无生灭垢净等差别异故。不高不低曰平，离圣解凡情见故。 
无党无偏曰等，情与非情悉周遍故。界慧二字，指妙谛之范围。 
范围宽大，横竖赅罗也。众生诸佛，皆假名耳。自己他人，皆妄相也。 
妙谛性中，都无是事。故曰绝无。经云：妙性圆明，离诸名相。 
本来无有世界众生，论云：离名字相，离心缘相，究竟平等，不可变

异。此之谓也。 

乙二反显 

但以众生妄想，不自证得，莫之能返也。 

【解】众生、乃九界通称。一向在迷，从来未悟，不了真心，用诸妄

想，故曰不自证得。妄想、指三惑也。谓用见思，不证真谛。 
用尘沙，不证俗谛。用无明，不证中谛。 
一向随想流转，不能返妄归真也。随见思流，名六凡众生。 
随尘沙流，名二乘众生。随无明流，名大道心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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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4表）始终心要解 

释
文
分
三 

甲
三
正
示
三
观
明
修
分
四 

乙
三
明
修
分
四 

丙一
初明
观法 

由是立乎三观，破乎三惑，证乎三智，成乎三德。 
【解】由是，承接之词。承上文，接下文故。 
立乎下，佛祖用大乘法药，对治众生之心病也。 
立观是用药，修观是服药，破惑是除病，证智成德，乃见效复元也。 
山家用文，三谛准《仁王经》。三观准《璎珞经》。 
三惑准《智度论》。三智准《大品般若经》。三德准《大般涅槃经》也。 

丙二
次论
修证 

空观者，破见思惑，证一切智，成般若德。 
假观者，破尘沙惑，证道种智，成解脱德。 
中观者，破无明惑，证一切种智，成法身德。 
【解】此为不得意者，作次第说耳。其实圆顿行人，于名字位中，圆悟一

谛三谛之理。于观行位中，圆起一观三观之修。全性德而起修德。 
相似位中，粗垢任运先落，脱四住烦恼也。 
分证位中，圆破三惑，圆证三智，圆成三德。所谓一悟一切悟，一修一切

修，一破一切破，一证成一切证成也。文虽次第，意在一心耳。 
知诸法无性，而不起分别。于此相应，名空观。达诸法如幻，唯是假名。 
于此相应，名假观。观了诸法，非有非无，不一不异，若时若处，无不相

应，名中观也。于三止中，空观，即体真止。谓体解无性，当体即真故。 
假观，即随缘止。谓识得假名，到处可随缘故。中观、即息边止。 
亦名不止止。谓了非有无一异，则二边俱可息灭，不止而止也。 
一切智者，明知诸法本空，无二相也。 
道种智者，明知十界种性，差别不同也。 
一切种智者，明见佛性，离四句，绝百非，惑解同源，生佛莫二也。 
彻照心源，名般若。究竟无缚，名解脱。一切俱是，名法身。 
各具常乐我净，故三皆称德也。 

丙三
明非
异时 

然兹三惑、三观、三智、三德，非各别也，非异时也。天然之理具诸法故。 
【解】此为得意者，作圆融具德说耳。此本旨也。 
意显迷悟修证，破立同时。不离当念，故非各别。 
同在刹那，故非异时。能破是观，所破是惑。能证是智，所成是德。 
能所不二，修证一揆。性具一宗，迥超诸说者，良在兹焉。 

丙四
明非
次第 

然此三谛，性之自尔。迷兹三谛，转成三惑。 
惑破藉乎三观，观成证乎三智，智成成乎三德。 
从因至果，非渐修也。说之次第，理非次第。 
【解】此结翻迷成悟，从性起修，成因证果，展转相由也。 
意谓迷一心而起三惑，无别有迷，即迷此三谛也。 
如依方故有迷，惑东谓西也。 
悟一心而为三因，无别有悟，即悟此三谛也。如悟东西之方，分明不惑也。 
修一心而为三止三观，无别有修，即依三谛而修也。 
如人既不迷东西之路，可直道而行也。依真谛而修，为体真止，名空观。 
即观一念心，当体了不可得也。依俗谛而修，为随缘止，名假观。 
即观一念心，当下历历明明也。依中谛而修，为息边止，名中观。 
即观一念心，当了不可得时，正历历明明；当历历明明时，正了不可得。 
如是则能观之观，空假不二。所观之境，真俗不二也。 
证一心而为三智，无别有证，证此三谛也。 
成一心而为三德，无别有成，成此三谛也。 
如人就道而行，得路还家也。止观是因，智德是果。 
因果本乎一心，故非渐修。始终不离当处，故非次第，同一三谛之理耳。 

乙四总
结 

大纲如此，网目可寻矣！ 
【解】大纲、指心要。网目、指教眼也。教法无量，犹之弥天之网。 
即以谛观为纲，性修为目耳。三谛原一法，佛说种种名，龙树悟之而造论。 
智者证之而立宗。佛祖授受，递代相承。 
莫不教人悟乎三谛，修乎三观，破乎三惑，证乎三智，成乎三德。 
今则观修谛显，惑破智证，则始终之能事毕矣。 
故荆溪用之为心要，说之为大纲。纲提目张，观明道悟。 
俾学者，庶免问程泣歧之叹！故曰：网目可寻矣！释文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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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科判 正文 

原序
一 

 
觉王御世，以法利生。古德拈椎，应机施教。 
故普光明殿，知识不分于八部龙天，耆阇崛山，得记均沾于四众弟子。 
所以道迷心为生，生非定生。生原是佛，了心即佛。 
佛非定佛，佛本是心。 
心空也，则生佛一如。法空也，则生佛平等。空空也，则不坏假名。 
心空者，真谛也。法空者，俗谛也。空空者，第一义谛也。 
故曰三谛者，天然之性德也。 
迷性成修，而生三惑。了性成修，而起三观。 
观成谛显，惑破执亡，性具之道，一以贯之矣。 
吾祖湛然公之《始终心要》者，法门之妙钥，实相之神符也。 
欲登一切法空之座，离此何居？ 
民七戊午，本寺开办观宗学舍，初为诸生发轫，即以是书为神符。 
尝曰：诸君欲登清净法殿，入妙庄严缦者，宜先熟此为阶梯也。 
甲子夏，绍兴佛学研究会，余仍假此为开蒙。 
当演讲时，众中有骆子季和，聪明过人。 
闻即了解，随闻随录。初不知其为何见解也，经一月，绍兴大云旬刊发现，首登是解。 
始见钞序，心甚异之。继见钞文，心窃喜之。 
曾谓本社诸生曰：是著虽非疏钞体裁，洵为演讲材料，宜留意。 
不数期，竟成完璧，未始非法门中之要典也。 
辅讲宝静，嘱方子远凡，付板流通，公诸同志。 
经云：诸供养中，法供养最，非此之谓乎。 

释尊应世二千九百五十一年腊月除夕日 
观宗老头陀谛闲述于本寺之密藏居 

原序
二 

经云：人身难得，佛法难闻。 
然既得人身矣，不知正思虑，遵正道，而日逐逐于五欲之中；务以彼我陵夺为快意，

是人而犹未为人也。既闻法矣，不知寻文会义，通其理趣。 
而徒执滞名言，以为尽沾法乳，是闻而犹未闻也。 
雄之究心于竺典有年矣！向尝粗涉台宗之藩，见其网罗众典，千波竞翻！ 
如入五都，如泛大海，令人目眩神荡，卒不能稍得旨趣。 

然素稔其贯彻全藏，卓然名家，为不可不研之妙典。 

特苦无师授，力难深入，而私心向慕，实未忘也。 
孟夏之月，谛闲大师，来自四明。 
卓锡于城之戒珠寺，出其手著《荆溪尊者始终心要解》多本，散诸徒侣。 
持此书开讲三日，以普法施。听者云集，虽极一时之盛；但甫经一日，散去过半。 
至三日，竟寥寥矣。吾独念当日世尊，于法华会上，开演一乘妙谛，一时退席者，至

五千之多。其情况以视大师为何如耶！ 
雄于是时，参预法席，见大师口讲手画，神采焕发。妙义宏宣，圆融无碍。 
由是历耳会心，欣然有得。 
举前顷之目眩神荡，百思而不得其要者，今则左右逢源，如盲得导。 
独惜其讲仅三日，而不能时听圆音，为可怅也。 
当大师演讲时，曾谓是法门要旨所在，谆谆听者，宜切心研究，必得真实受用。 
雄体大师之训勉，且念前之困于自力，特就听时，凡关于原文外，别有发挥者，集其

心力，随笔记录。 
唯大师称性而谈，妙义滔滔，层见叠出，有刹那已过，不及记录者。 
实于其讲，不能得其万一。退而深思，多有未餍。倘更日久，何以追索。 
非即所谓闻而犹未闻乎。 
窃不自揣，爰以当日法筵亲聆所得，缀诸原解条下，略当分疏。 
庶于大师所解之理，更为明显。藉以备遗忘，资警发云尔。 

佛历纪元二千九百五十一年岁次甲子仲夏季 
和骆印雄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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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科判 正文 

引言 

【解】登座谈玄，举笔载书。一则利于当世，一则益及将来。 
皆用文字，显第一义谛。以色声二尘，为正教体也。 
【钞】登座谈玄，则法藉言宣。举笔载书，则言赖文传。 
言语所及者近，故只利于当世。文字所垂者远，故可益及将来。 
世尊说法，阿难结集，历正法像法末法，而大教炳然者，其明证也。 
历代尊宿，或说法利众，或著书明道，莫不因经文而悟证，本悟证而述作。 
故曰皆用文字显第一义谛。第一义谛，即诸法实相，为究竟真理之名。 
深有理致曰义，审实不虚曰谛。圣智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境界，唯证方知。 
声入于耳，而会于心者，言也。色寓于目，而通其理者，文也。 
耳目为根识，声色为尘境。尘缘识，识缘根，皆由一念无明而起。 
同是如来藏妙明觉性之所流出，缘起如幻，当体即性。 
所谓性非相不显，故以声色二尘，为正教体也。 
【解】然则徒以眼见耳闻，若不以言达意，随文入观，不过托之空言，载之牍策而已。 
须知文犹门也，言犹路也。 
即文以通其理，由言以了其心，始可谓之藉语言以显实相。 
从文字而起观照，由观照而还契实相也。 
【钞】中下根器，闻法时虽能了了，过后习气又来，故须修习观行，方获实证。 
此闻思修三字，不可不讲也。实相者，无相之相，相即是性，亦即觉体。 
实指其体，相指其用。一性之中，具备体用。 
观照者，对一切法，了知本无自性，因缘而有，不取不舍，乃破相显性之法。 
此观照二字，与《心经》观自在菩萨之“观”字，及照见五蕴皆空之“照”字同义。 
【解】《净名经》云：“诸佛解脱，当于众生心行中求”。 
今之具缚凡夫，谁曰不能用观道，使亲见自心佛乎？ 
爰释台宗九祖《心要》，以供夫学佛者。 
【钞】生佛同秉此心，论性德，则生佛不二。论修德，则圣凡各别。 
其实在凡不减，由不觉而全真成妄。在圣不增，极究竟亦不过全修在性。 
如结水为冰，融冰成水，同一湿性。如转轮圣王，梦为蚁子。虽昏妄颠倒，寻膻□下。 
及其觉醒，依然王体。故曰诸佛解脱，当于众生心行中求。 
台宗，自北齐慧文大师，读《中论》偈，悟三观理，以授南岳慧思大师。 
隋智者大师得其传，栖天台山，始立五时八教，为一家宗说。 
时惟散说，至章安灌顶，始笔记而结集以成典籍。 
再传法华智威，天宫慧威，左溪玄朗，六传至荆溪湛然尊者。 
师本习儒，姓戚氏，世居晋陵荆溪，始尚以儒服讲道，旋受衣戒。 
晚归台岭，祖述所传。著为记文，凡数十万言。 
弹偏小而大宏圆顿之教，一时号中兴焉。 

 
表 3-3：（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科判 正文 

释
题
分
二 

甲
一
释
文
题 

始终心要 
【解】心、即吾人现前一念之心。本非肉团，亦非缘影。以肉团乃色法，缘影即非心。 
的指圆明寂照，常住真心。 
所以无有内外、中间、过现、未来、分剂、方隅等虚妄之相也。 
【钞】现前一念之心，即是觉性。此觉乃绝待之觉，非依幻说觉。 
若依幻说觉，非真觉也。以其因尘而有，亦名为幻，属生灭法。 
言心而必言性者，表其非生灭也。肉团有形质，无灵知。 
凡夫以心居一身之中，血脉相关，遂以为此肉团，有了别作用。 

但人于睡眠，或死亡时，此肉团未尝不在，何以知觉全失。 
于此可见，缘影托尘而有。于色声香味触法境上，现起能缘影子，是虚妄分别想。 
离尘即无，故以缘影称之。其实为妄想而已。缘起无性，不为境转，曰觉。 
体用周遍，自在无碍，曰圆。应物随情，净虚不滞，曰明。 
唯其缘起无性，净虚不滞，故曰寂。唯其体用周遍，应物随情，故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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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释
题
分
二 

甲
一
释
文
题 

肉团具形色，故有内外方隅之判。缘影属六尘，故有过现未来三际生灭之相。 
具质碍，即不能圆通周遍。有生灭，即不能常住不动。 
心本无念，对无知而假名为念。不念取舍，憎爱，苦乐。即是一切处无心。 
不生忆著，是为无念。无念者，无邪念，非无正念也。 
无正念，则有寂而无照，何以为觉！不几类于肉团之冥顽不灵乎？ 
须知无念而念，斯为真念。真心本无住，对生灭，而假名为住。 
不住善恶，有无，内外。祗此不住一切处，即是真住处也。 
若有所住，则住此离彼，何以为圆？不几类于缘影之逐尘而驰乎？ 
须知无住为住，斯为常住。圆明、寂照、常住、皆所以表现前一念之体用也。 
此现前一念心性，果非妄心。然亦不离妄心，而别有真心。迷者为妄，如水成冰。 
悟者为真，如冰还成水。湿性是同，坚流似异，故曰真妄同源，生佛不二。 
然理悟者暂，事迷者常。不经大彻大悟，实在解脱以后，不能作如是和会，而废功修。 
具缚凡夫，日处迷惑之中，而欲觅此一念心性，倘不依法修治。 
即使有得，亦非真心。以其不能离念，从作意而知。 
是前尘分别虚妄相想，即上文所谓缘影心，于六尘境上，属法尘。 
于六根门头，属意根。虽无生灭之相，而有生灭之影也。 

【解】要、即三谛也。 
【钞】依《大乘起信论》，表立三义： 
一、如来藏如实空义。空、即自心寂体。能泯一切法，此真谛理也。 
二、如来藏如实不空义。不空，即自心照体。能立一切法，即俗谛理也。 
三、如来藏如实空不空义。空不空，即自心寂照不二，常住圆明。 
能统一切法，即中谛理也。 
【解】迷之为三惑。见思、尘沙、无明也。 
【钞】按《大乘起信论》中，说染法本末五重，初唯一心为本源，二依此一心，开出

二门。 
一、心真如门，所谓心性不生不灭。 
二、心生灭门。谓如来藏与生灭和合，名阿赖耶识。 
三依此识，复开二义： 
一者觉义，谓心体离念等。 
二者不觉义，谓不如实知真如法一故，不觉心动等。 
四依不觉故。生三种细相，一无明业相。依不觉故心动，说名为业。 
觉则不动，动则有苦，果，离因故。二能见相。依动故能见，不动则无见。 
斯于无生，妄见生灭。起心动念，而有转相，此妄心也。三境界相。 
以依能见故，境界妄现，离见则无境界。此是俱生法执。 
然妄心妄境，种子极细，非菩萨不见，是为根本无明。故名三细。 
由此而有六种粗相： 
一智相。依于境界，心起分别，爱与不爱故。是为分别法执，此尚属根本无明。 
二相续相。依于智故，生其苦乐。举心起念，相应不断故。自此流出，有枝末无明矣。 
三执取相。依于相续缘念境界，住持苦乐，心起著故。乃思惑也。是为俱生我执。 
四计名字相。依于妄执分别，假立名言相故。乃见惑也。是为分别我执。 
五起业相。依于名字，寻名取著，动于身口，造种种业故。 
六业系苦相。以依业报，受轮回苦，不得自在故。 
古德云：“无明为因生三细，境界为缘长六粗”。此细相粗相，相生之次第也。 
夫真如不守自性，迷妙明为无明。由因中痴，而生三细，为根本无明。 
由缘中痴，而生六粗，为枝末无明。由根本无明，而生枝末无明。枝无明，思惑也。 
末无明，见惑也。于是迷头认影，炫乱反覆，日颠倒于森罗万象之中。 
广之百界千如，三千性相，层见叠出。 
一如空中之尘，恒河之沙，纷扰不了，而为尘沙惑矣。 
推原其故，最初皆由一念不觉而起。故《起信论》五重染法，以一心为本源。 
而本文原解，亦以迷之为三惑。迷者，迷此一念不觉之心，非心外别有三惑。 
譬如洪涛细浪，无非海水之变现相用而已。若论无明，境界极细，是黑闇之义。 
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乃一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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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释
题
分
二 

甲
一
释
文
题 

今试问心在何处，自内至外，自顶至足，遍寻不得。 
祗有黑漆漆地，即无明也。 
烦恼一起，无明即现，是为枝末无明。 
若根本无明，则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遍一切处。 
枝末无明无体，而尚有根。 
根本无明，并根无之。谓之根本无明者，因其为枝末无明之根本，非其有根也。 
然则根本无明，从何处来？并无来处。 
一念不觉，即是无明。真智一照，无明即断。 
如灯能破闇，全体即是如来大光明藏矣。故无明无体，真如无相。 
非离无明，别有真如。在未悟以前，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俨然是真。 
及至大悟以后，方知一切身心世界，并无实体。如梦既觉，了不可得。 
若论其要，不出唯识家之三自性：一圆成实性。二依他起性。三遍计执性。 
相不自相，依性而起，缘会而有，即依他起性。不觉为因，展转变现为缘。 
非有而有，由是起分别爱憎，即遍计执性。然既依他起，本无自性。 
诸有如幻，当体即空，唯是一心，心外无法，本无分别，有何执取？ 
则当体即成圆成实性矣。 
故知最初无明，是依他起性，执之为遍计执性。遍计，惑也。 
由惑而造业，故受轮回之苦。 
其病在一执字，若能不执，则无明性空，我法二执皆破，何来三惑？ 
但凡夫离依他起性，固无心可言。须知依他，即是圆成。 
然必待一念不生，寸丝不挂，斯为真心显露，本体全彰。证到自知，此固难以言传也。 

【解】悟之为三因。正因、了因、缘因也。 
修之为三止三观。体真止，空观。 
方便随缘止，假观。息二边分别止，中观也。 

证之为三智。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也。 
成之为三德。法身、般若、解脱德也。 
【钞】正因、对圆成实性。缘因、对依他起性。 
了因、对遍计执性。圆成实有，依他如幻，遍计本空。因该果海，果彻因源。 
能悟及此，当体即佛。故亦名三因佛性。 
三止三观，是因病立方，用药之法也。 
三智三德，是修证所得之果也。义详下文，兹姑不赘。 
【解】至果成三身，法身、报身、应身也。 
【钞】三身之义有二： 
一依法相宗，以出缠真如为体。 
但是凝然不变之性，在缠名如来藏，出缠与无为功德为所依，故名法身。 
报身者，酬因名报。谓诸佛菩萨，藏识具有菩提种子，在因中时，障覆不现。 
由圣道力，断障破惑，令从种起。直至等觉位后，解脱道中，转赖耶识成圆镜智。 
于色究竟天，坐华王座。十方诸佛，流光灌顶。根尘相好，彻周法界。 
受用法乐，不对机宜，名自报身。即以真无漏五蕴为体，复由依定起用。 
应十地机，令他受法乐，名他报身。二报开合，随时说异。应身者，变现为义。 
依前报身后得智中，起大悲心。依大悲心，现三类身。 
一者，千丈大化身，应地前机，说大乘法。 
二者，丈六小化身，应二乘机，及诸凡夫，说三乘法。 
三者，随类化身，谓猿中现猿，鹿中现鹿等。 
此他报身，及三类化身，皆以无漏五蕴为体。 
二依法性宗所说，三身依体、相、用、三大而立。 
《起信论》云： 
一者体大。谓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谓性体当相，即法身也。 
二者相大。谓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依不空藏性德本具。 
修行出障，与此相应，名报身也。三者用大。能生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 
谓佛以如幻三昧，随类各应，名化身也。 
法身，中谛所证。报身，真谛所证。化身，俗谛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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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释
题
分
二 

甲
一
释
文
题 

【解】始终二字，赅六即，通迷悟，含修证，收因果也。以迷悟言，理即为始。 
以修证言，名字即为始。以因果言，观行即为始。皆以究竟即为终也。言六、以事释。 
不无迷悟、修证、因果、之殊。言即、以理明。 
则三惑、三因、三止、三观、三智、三德、三身，皆即三谛。无二体也。 
然则迷悟本空，修证亦幻。全性起修，全修在性，始终一贯。 
迷者悟者，修者证者，皆三谛也。事则始终宛然，故有六。 
理则始终不二，故曰即。明于斯，乃知一心之要旨也。释题竟。 
【钞】六即者，凡夫只具性德，而无修德，名理即。 
初发心人，闻觉性之名，而未悟理，为名字即。从此修观行，为观行即。 
修之相似解发，为相似即。由是本觉佛性，分分而显，以分破力故，名分证即。 
待至由等觉，而契妙觉，断尽无明，为究竟即。始则因不觉而迷三谛，成三惑。 
继则修三止三观，以对治三惑，而显三谛。即以悟三因，而证三果。 
从所证之位次言，由浅而深，故分为六。 
约所显之理体论，迷悟同源，位位不二，故名为即。 
即不妨六，六处常即，故得六而复即也。由此言之，可知所修者，是修幻，而非修性。 
以本体具足，不加修为故。 
《圆觉经》所谓诸幻尽灭，觉心不动，离幻即觉，亦无渐次等语，皆足证始终一贯之

理。 
甲二列人题 荆溪湛然尊者原著 

 

表 3-7：（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科判 正文 

释
文
分
三 

甲
一
总
标
三
谛
性
德
分
二 

乙一
总标 

夫三谛者，天然之性德也。 
【解】首句标。夫、发语之端也。三谛、真俗中也。 
次句叹，谓称性功德，具足河沙之多。虽迷不减，悟亦不增。 
不假修有，何待证成。故如天之自然受用，吾人日用自不知耳。 
【钞】含生同具，本诸天然。应物无方，备足众德。 
圣凡判乎迷悟，归元初无二致。不假修有，因修而显。不待证成，须证方知。 

乙
二
列
释
分
四 

丙
一
中
谛 

中谛者，统一切法。 
【解】中、不偏不倚也。谛、审实不虚也。一切法者，一、尽际之词。 
切、赅括之谓。略则根尘识界，广则百界千如，处中而言，即五位百法也。 
此等诸法，原无别体，故以中谛而总统之，即自性之体大也。 
【钞】《大智度论》曰：一切法，略说有三种。 
一者有为法，二者无为法，三者不可说法。 
天亲菩萨，因世尊谓一切法无我，一言，而造论，建立百法。 
其中色法十一，心法八，心所法五十一，不相应法二十四。 
此九十四法，皆从众生心中，造作而出，概属有为。 
后立无为法六，寂寞恬虚，湛然常住，随顺法性，无所造作，故属无为。 
合之成百法，即以明一切法三字也。下列二种无我，既以明无我二字。 

意显以前百法，皆因有我而出，不但九十四有为法，难免我法二执之萦扰。 
即后之六种无为法，犹于微细我法二执，未能双忘。盖有我，即是无明。 
既住在无明里，故一一法都非真常。 
必无我方显性灵，既会归性灵上，故一一法皆成妙谛。 
由是会八识成一识，复化一识为八识。 
分之合之，皆是二空妙境，全显一真法界。 
即《智度论》所谓不可说法矣。 
以上所述，百法分为五位。 
其中以八种心法为主，五十一心所法，是依心所起，为心家本有法，离心不

能独生。十一色法，为心之影象。 
心生则生，心灭则灭，亦非心外之物。 
二十四不相应法，皆是心境互相交涉所成之假相，非是离心而有。 
心识中含有染净二分，六无为法，乃是净分所显，亦为心家固有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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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释
文
分
三 

甲
一
总
标
三
谛
性
德
分
二 

乙
二
列
释
分
四 

丙
一
中
谛 

虽开百法，实唯八法，而心体圆明，本无可表。所表唯识，由是立为八识（眼、
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八识以阿赖耶识为主。 

发之于外，必因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而显。 
但六识依根而生，接尘而起。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 
故以六根六尘六识，为十八界。以此十八种类，各有界限、作用、不同也。 
界虽十八，实唯六识。而六识实唯一识，一识仍不出一心。 
吾人现前一念之心，全真成妄，全妄成真，终日不变，终日随缘。 
夫不随佛界之缘，而念佛界，便念九界。不念三乘，便念六凡。 
不念人天，便念三途。不念鬼畜，便念地狱。以凡在有心，不能无念。 
凡起一念，必落十界中之一界。更无有念出十界外者，以十法界更无外故。 
故每起一念，即为一受生之缘。 
若此心能与平等大慈大悲，依正功德，以及万德洪名相应，即念佛法界也。 
能与菩提心，六度万行相应，即念菩萨法界也。 
以无我心，与十二因缘相应，即念缘觉法界也。 
以无我心观察四谛，即念声闻法界也。 
或与四禅八定，以及上品十善相应，即念天法界也。 
若与五戒相应，即念人法界也。 
若修戒善等法，兼怀嗔慢胜负之心者，即落阿修罗法界。 
若以缓软心，念下品十恶，即堕畜生法界。 
或以缓急相半心，与中品十恶相应，便堕饿鬼法界。 
若以猛炽心，与上品十恶相应，即堕地狱法界。此十法界，本于一真。 
由一真法界，而开为十法界。而十法界，仍不出一心之所造。 
随起一心，必落一界。而一界显起，九界冥伏。 
非是没有，所谓心无二用，善起必恶伏，既伏亦必理具。 
故知一念虽落一界，而一念之中，实具足十界。 
以一一界必各互含，是则十界，即有百界。 
一界各具十如（十如者，即《法华经》所谓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

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是也。）则百
界即有千如。 

介尔一心，炳然顿具。惟一念体圆，名为理具。随起一念，即名事造。 
而理必有事，断无事外之理。事必有理，断无理外之事。 
而其实皆圆具于一念心中，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也。 
推原百界，起于十界，而十界本于一真。 
由真如不守自性，开为根尘识十八界，因根尘识相接，而百法齐开。 
因此而一法界，开为十法界。十界既具，百界朗列。由微至著，自简而繁。 
辗转相因，可得而数焉。故曰略则根尘识界，广则百界千如。 
处中而言，即五位百法也。 
但非八种心识，则十八界与百法，均不成立，二者不立，即十法界之义不成。 
而八种心识，仍不外乎一念心性。 
一念之所包者广，故曰体大，此中谛理也。 

丙
二
真
谛 

真谛者，泯一切法。 

【解】真者无伪，即空寂也。泯者泯合，即融会也。 
意谓一切诸法，原无自性，当体即空。不过缘会则有，缘散则无。 
称真而观，当处寂然，了不可得。融通会合，本来无相。即自性之相大也。 
【钞】《中观论》云：“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是故一切法，无不是空者”。 
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 
《起信论》云：“一切诸法，唯依妄想，而有差别。若离心念，即无一切境界”。 

意谓法若实有，则不假因缘。既假因缘，即无自性。 
且法既因缘生，故即法即空。如百法中八种心法，缘阿赖耶识而起。 
辗转引起一切，流为百界。苟非无始以来，晦昧真性。 
则一切法，泯然无迹，浑是一真法界。是知一切法，因无明而起。 
无无明，则无一切法。谓之曰空，其理皎然。但虽言空，不碍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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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释
文
分
三 

甲
一
总
标
三
谛
性
德
分
二 

乙
二
列
释
分
四 

丙
二
真
谛 

异于幻空不实，是故曰真。 
《金刚经》云：“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 
又云：“所言法相者，如来说即非法相，是名法相”。 
是知无相之相，其相斯大，此真谛理也。 

丙
三
俗
谛 

俗谛者，立一切法。 
【解】俗者俗有，无法不备也。立者建立，万象森然也。 
一切法者，天亲菩萨约为五位百法。 
所谓色法十一，心法八，五十一个心所法，二十四个不相应，六个无为成百

法。 
略则内六根，外六尘，中六识，谓三六十八界也。 
广则三千性相，百界千如，数繁不赘，详见《教乘法数》。 
称俗而观，不舍一法。事事无碍，相相宛然。即自性之用大也。 
【钞】一念心起，具足百界。 
而其中即含三千性相，所谓国土世间一千，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也。 
五阴世间一千，染净一切色心是也。 
众生世间一千，四圣六凡假质是也。一念心起，三千性相一时起。 
一念心灭，三千性相一时灭。念外无一毫法可得，法外无刹那念可得。 
一念之间，具足诸法。刹刹尘尘，无余无欠。 
繁兴大用，横遍竖穷，此俗谛理也。 

丙
四
结
显
分
二 

丁一
显非
前后 

举一即三，非前后也。 
【解】夫法性无为，不堕诸数。须知三谛，三非定三，约义说三。 
一非定一，据理说一。说三说一，皆随情耳。 
从通而言，一中一切中，无真无俗而不中，则三谛都统理而绝待也。 
一真一切真，无中无俗而不真，则三谛俱泯合而绝相也。 
一俗一切俗，无真无中而不俗，则三谛并建立而宛然也。 
所以举一即三而不纵，非前后也。言三即一而不横，非并列也。 
【钞】三谛不出一心，而一心本具寂照。 
寂中有照，寂而非寂，则真谛即是中俗。 
照中有寂，照而非照，则俗谛即是真中。寂而常照，三千宛尔。 
照而常寂，三际泯然，是中谛亦即真俗。故曰举一即三，非前后也。 
《止观•五》云：介尔一心，三千具足。亦不云一心在前，一切法在后。 
亦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后。 
《辅行•五》中云：言介尔者，谓刹那心，无间相续，未曾断绝。 
才一刹那，三千具足，即此意也。 

丁二
显非
造作 

含生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 

【解】凡血气之属必有知，故曰含生。凡有知者必同体，故曰本具。 
此指真净明妙，虚彻灵通之心。非一非三，而三而一之谛理。 
即前云天然之性德者是也。 
既云天然，不假造作，迷时无失，悟亦无得。故曰非造作之所得也。 

甲
二
别
明
三
惑
覆
障
分
三 

乙
一
总
标 

悲夫！秘藏不显，盖三惑之所覆也。 
【解】悲夫，叹词也。谛理非他，是吾人固有之真心。 
如衣里明珠，不逢亲友指示，其人不知。所谓怀珠作丐，故可叹耳。 
不知自心之妙曰秘，含于烦恼垢中曰藏。 
从来未悟，虽常现前，迷不自知，故曰不显。 
三惑谓见思、尘沙、无明惑也。盖、推源之词也。 
意谓，吾人固有灵妙之真心，所以秘藏不现前者，盖是迷此一心三种妙谛。 
迷、即不了也。不了真谛，起见思惑。不了俗谛，起尘沙惑。 
不了中谛，起无明惑。以迷惑故，虽现前而不知。 
如眼被翳障，觌面而不相识也。 
然三惑无体，全依三谛为体。如人迷方，依方故有迷也。 
问：惑性本空，无相可得，安能覆谛。 
答：即以不了为覆，非同以物覆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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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释
文
分
三 

甲
二
别
明
三
惑
覆
障
分
三 

乙
一
总
标 

【钞】《法华经•五百弟子受记品》云： 
“譬如有人，至亲友家，醉酒而卧。是时亲友，官事当行，以无价宝珠，系其衣

里，与之而去。其人醉卧，都不觉知。起已游行，到于他国。 
为衣食故，勤力求索，甚大艰难。若少有所得，便以为足。 
于后亲友，会遇见之，而作是言：咄哉丈夫！何为衣食，乃至如是。 
我昔欲令汝得安乐，五欲自恣，于某年日月，以无价宝珠，系汝衣里。 
今故现在，而汝不知。勤苦忧恼，以求自活，甚为痴也。 
汝今可以此宝贸易所须，常可如意，无所乏短”。 
此喻众生本具佛性，不用佛法对治，终难显发。 
及既显发，亦是本有之物，非从外得。特溺身五欲之场，逐境移情，不知自返。 
三惑蕴结，甘受轮转，反不明自身本可成佛，而以退居下流为得计。 
与怀珠作丐，又何以异？秘藏者，即《楞严》所谓如来藏妙真如性。 
本体不失曰“藏”，染污不明曰“秘”。 
在大彻大悟之人，则其本具全体大用，炳然齐彰。触处洞然，实无所谓秘藏。 
唯其迷于三惑，遂致隐而不露。故不了真谛，则心随境迁，为物所转。 
譬彼病目，生空中华，认为真有，炫乱于前，执取于后。 
而见思惑以起，不了俗谛。则不知吾性周遍，具足恒沙，本有如是妙明。 
譬诸幻师，种种变现。皆由己作，诧为新得。昏昏扰扰，随处颠倒。 
而尘沙惑以起。不了中谛，于无我中，横计为我。因起二执，遂生二障。 
众过繁兴，而无明惑以起。然三惑全依三谛，如以绳为蛇，无别有蛇。 
不过因迷悟变现而异，故曰即以不了为覆。 

乙
二
列
释 

故无明翳乎法性，尘沙障乎化导，见思阻乎空寂。 
【解】此释三惑覆三谛也。法性即中谛。前云统一切法者，言法性也。 
化导指俗谛。俗谛门中，一切有情，为所化导也。空寂即真谛。 
谓一切法本来寂灭，终归于空也。无明，根本惑也。尘沙，见思，枝末惑也。 
谓不了中谛，一中一切中，离边无中，空有即中也。不了，即无明之异名辞耳。 
不知俗谛门中，一切诸法，能化所化，唯是假名，各无实体。 
则一假一切假，离真中无假，真中俱假也。此惑数多，如尘若沙，从喻立名也。 
不解诸法无生，依他而起。当体本空，则一空一切空。离俗中无空，俗中皆空也。 
以不解故，妄于诸法上，起见思惑，执我我所，此惑从谬解立名也。 
翳障阻三字，即覆之变名词耳。 
【钞】无明由于不觉，法性即是真如。无明无性，以真如为体。 
真如为染净依，随缘不变，能生万法。却烦恼已，乃得见之。 
若一念不觉，则全真成妄。而本具之法性，不能自显。 
即可知无明翳乎法性，以真如为诸法之性，故统一切法。 
尘沙由于触境生著，能了知万法唯识，则百界千如，无法可得。 
身入尘劳，便成解脱。淫坊酒肆，即是道场。不能了此，则事事缠缚，自他两失。 
即可知尘沙障乎化导，悟俗谛，斯随处可以行化。故立一切法。 
见思起于执有，不知法从缘起，本无自性。以其无性，当体即空。 
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离心意识，实相乃证。 
若知见立知，则病随药转，惑业炽然。 
即可知见思阻乎空寂，以依他起，故泯一切法。 
依无明而不了，故不了为无明之异名词。能化者诸佛，所化者众生。 
自世尊说世谛因缘，及破相显性，以至法华开权显实，授记成佛，皆药随病转。 
实际理地，不立一法。故曰说法四十九年，未曾说着一字。 
又曰：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 
又曰：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有一众生如来度者。此即能化之假。 
又曰：众生众生者，如来说非众生。 
又曰：如来普观法界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此即所化之假。 
一切法无自性，故曰空。一切法有形相，故曰假。 
然非离假而有空，非离空而有假，因假说空，因空说假。 
然则空假亦是对待，既是对待，两不可执，当体即中。 
但中对二边而立，离边无中，则中即空假也。 
故曰一中一切中，一假一切假，一空一切空。 



始终心要解略钞 科判    13  /  16 
  

表 3-11：（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释
文
分
三 

甲二
别明
三惑
覆障
分三 

乙
三
结
显 

然兹三惑，乃体上之虚妄也。 
【解】然、转语也。三惑无体，唯是假名。如空里狂花，梦中幻境。 
空原无花，花由目病。梦本无境，境由心迷。乃彻底不真，故曰虚妄。 
体，即三谛也。 
【钞】三惑，依不了三谛而起，故以三谛为体。所言惑者，特从谬解立名耳。 

甲
三
正
示
三
观
明
修
分
四 

乙
一
引
征 

于是大觉慈尊，喟然叹曰：真如界内，绝生佛之假名，平等慧中，无自他之形相。 
【解】无明大梦，虽十地等觉诸大士，睡眠未醒。唯佛一人，可称大觉。 
乃我本师大慈悲父，称慈尊也。喟然，是叹声。曰下，是叹言。 
前是祖叹，今是佛叹也。真如平等，都指真心妙谛。 
其性不妄曰真，无分剂方隅等虚妄相故。不异曰如，无生灭垢净等差别异故。 
不高不低曰平，离圣解凡情见故。无党无偏曰等，情与非情悉周遍故。 
界慧二字，指妙谛之范围。范围宽大，横竖赅罗也。众生诸佛，皆假名耳。 
自己他人，皆妄相也。妙谛性中，都无是事。故曰绝无。 
经云：妙性圆明，离诸名相。 
本来无有世界众生，论云：离名字相，离心缘相，究竟平等，不可变异。 
此之谓也。 
【钞】《华严经》云：佛子！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执著，而不证得。真如是体，平等是相，横罗竖赅是用。 
十地：一欢喜地，二离垢地，三发光地，四焰慧地，五难胜地，六现前地，七远

行地，八不动地，九善慧地，十法云地。 
以上十地，地地各断一品无明，证一分中道。 
更断一品无明，入等觉位，始名一生补处。犹有一品无明，故有一生。 
过此一生，即补妙觉之处矣。 

乙
二
反
显 

但以众生妄想，不自证得，莫之能返也。 
【解】众生、乃九界通称。 
一向在迷，从来未悟，不了真心，用诸妄想，故曰不自证得。 
妄想、指三惑也。谓用见思，不证真谛。用尘沙，不证俗谛。 
用无明，不证中谛。一向随想流转，不能返妄归真也。随见思流，名六凡众生。 
随尘沙流，名二乘众生。随无明流，名大道心众生。 
【钞】众生通于九界。菩萨因情识尚在，无明未尽，故名大道心众生。 
罗汉喜涅槃，菩萨上求佛道，仍是法爱。 
无明未尽，不出变易生死，直至成佛，方破微细无明，而爱能永断。 
若博地凡夫，则苦恼众生耳。又世间六凡，有枝末无明。出世三圣，有根本无明。 
故同名众生。具五阴曰众，发生四大曰生。 

乙
三
明
修
分
四 

丙
一
初
明
观
法 

由是立乎三观，破乎三惑，证乎三智，成乎三德。 
【解】由是，承接之词。承上文，接下文故。立乎下，佛祖用大乘法药，对

治众生之心病也。 
立观是用药，修观是服药，破惑是除病，证智成德，乃见效复元也。 
山家用文，三谛准《仁王经》。三观准《璎珞经》。三惑准《智度论》。 
三智准《大品般若经》。三德准《大般涅槃经》也。 

丙
二
次
论
修
证 

空观者，破见思惑，证一切智，成般若德。 
假观者，破尘沙惑，证道种智，成解脱德。 
中观者，破无明惑，证一切种智，成法身德。 
【解】此为不得意者，作次第说耳。 
其实圆顿行人，于名字位中，圆悟一谛三谛之理。 
于观行位中，圆起一观三观之修。全性德而起修德。 
相似位中，粗垢任运先落，脱四住烦恼也。 
分证位中，圆破三惑，圆证三智，圆成三德。 
所谓一悟一切悟，一修一切修，一破一切破，一证成一切证成也。 
文虽次第，意在一心耳。知诸法无性，而不起分别。于此相应，名空观。 
达诸法如幻，唯是假名。于此相应，名假观。 
观了诸法，非有非无，不一不异，若时若处，无不相应，名中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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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释
文
分
三 

甲
三
正
示
三
观
明
修
分
四 

乙
三
明
修
分
四 

丙
二
次
论
修
证 

于三止中，空观，即体真止。谓体解无性，当体即真故。假观，即随缘止。 
谓识得假名，到处可随缘故。中观、即息边止。亦名不止止。 
谓了非有无一异，则二边俱可息灭，不止而止也。 
一切智者，明知诸法本空，无二相也。 
道种智者，明知十界种性，差别不同也。 
一切种智者，明见佛性，离四句，绝百非，惑解同源，生佛莫二也。 
彻照心源，名般若。究竟无缚，名解脱。一切俱是，名法身。 
各具常乐我净，故三皆称德也。 
【钞】举一备三，无有偏缺，故名圆。唯其举一备三，不由渐次，故名顿。 
谓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有佛无佛，性相常住。 
又一色一香，无非中道等言，或从善知识，及从经卷，闻见此言，为名字即。 
《妙宗》云：名字即佛，修德之始，闻前理性，能诠名也。 
异于全不闻者，故云乎尔。若但闻名口说，如虫食木。 
偶得成字，是虫不知是字非字，必须心观明了，理慧相应，行如所言，言如

所行，是谓观行即。由圆观力，相似解发。 
如钻木取火，暖相先现。如消坚冰，渐令湿润。 
如□似金，若瓜比瓠，故名相似即。因相似观力，分破分见。 
如木出火，还烧于木。如冰成水，还泮余冰。故名分证即。 
圆道满足，惑无不破，德无不显。如火出木尽，如冰尽水澄，故名究竟即。 
约修行位次，从浅至深，故名为六。约所显理体，位位不二，故名为即。 
是故深识六字，不滥上圣而增慢。委明即字，不生自屈而甘劣。 
三谛为性德，止观为修德。一念豁破无明，是为圆破。 
一悟一切悟者，圆悟也。一破一切破者，圆破也。 
一证成一切证成者，圆证也。随举其一，三者咸得，非圆而何？ 
四住即四住地：一见爱住，二欲爱住，三色爱住，四无色爱住。 
脱四住烦恼，能出三界生死。 
《大乘止观》云：所言止者，谓知一切法，从本以来，性自非有，不生不灭。 
但以虚妄因缘故，非有而有。然彼有法，有即非有，唯是一心，体无分别。 
作是观者，能令妄想不流，故名为止。一止皆具三止，而止中有观。 
知一切法之知字，即观也。 
知得如此，则不起三惑，妄想遂得不流，亦即是止。 
又云所言观者，虽知本不生今不灭，而以心性缘起，不无虚妄世用。 
犹如幻梦，非有而有，故名为观。 
虽知本不生今不灭，即第一义谛，即圆成实性。 
此知字，即从上文知一切法之知字而来。圆成实随缘而起，故有依他起性。 
然缘生而本体未尝生，缘灭而本体未尝灭。 
前无始，后无终，中间无现在，此即不生不灭也。 
法虽不生不灭，而随染缘，以起世用，非有而有，乃为遍计执性。 
识得此理，故名为观。一观皆具三观，而观中有止。 
作如是观，则妄想不流，亦即是止。息二边分别止，二边、指一切对待法言。 
如空有、我无我、常无常、大小、高下、长短、亲疏等： 
凡有对待，皆是二边。 
对待法本无实体，皆由比较而生，如大小对待也。大非真大，因小见大。 
小非真小，因大见小是也。今对于一切境，不起分别，故谓之息。 
不著空有，不偏一法，无边可止，即边即中，并无二边，有何可止。 
盖不期止而自止，故可谓之不止止。凡举一对，便成四句。 
且就有无言之，若云有，是增益谤。若云无，是损减谤。 
若云亦有亦无，是相违谤。若云非有非无，是戏论谤。既俱有过，故须远离。 

他如一异、断常等，例此应知。 
上四句中，每句演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四句，便成十六句。 
十六句中，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共成四十八句。 
每句分已起、未起，便成九十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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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释
文
分
三 

甲
三
正
示
三
观
明
修
分
四 

乙
三
明
修
分
四 

丙
二
次
论
修
证 

带根本四句，即成百句，皆无实义，故云非也。 
由破我执之功，则四句百非，纤毫不起矣。 
一切智，即无师智。 
据《大乘止观》意，谓无师智，了达十界一相不由他悟故。 
又谓三智一心中得，不从他授故。道种智，即自然智。 
了达三千性相，无量差别，不由作意故。 
谓一心法尔，具足三智，能与圣道为因故。 
一切种智，即无碍智，了达一切无相。无相无不相。 
一一相中，具见一切诸法真实之相，究尽边底，无障蔽故。 
三谛并中，无隔碍故。由是推之，证一即三，三而一者也。 
《起信论》云：诸佛如来，离于见相，无所不遍，心真实故。 
即是诸法之性，自体显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 
无量方便，随诸众生，所应得解，皆能开示种种法义，是故名一切种智。 
《仁王经》云：满足无漏界，常净解脱身。寂灭不思议，名为一切智。 
盖自体显照一切妄法，有大智用。离于见相，无所不遍。 
及寂灭不思议，皆一切智也。随诸众生，所应得解。 
开示种种法义，及满足无漏界，常净解脱身，即道种智也。 
合二说观之，不愈可明，一智备具三智，一证一切证之理乎。 
法身德为本觉，正因性。般若德为始觉，了因性。 
解脱德为究竟觉，缘因性。 
且法身为觉满，般若为自觉，解脱为觉他。觉满则体大，更无可上。 
自觉则相大，不可相见。觉他则用大，放光现化。体相用，本是圆成。 
体则离过绝非，相则竖穷横遍，用则具足恒沙。 
成此三德，则可以作三十二应，随类现身，而果成三身矣。 
自古不变曰常，从来无苦曰乐。随处自在曰我，随地不染曰净。 

丙
三
明
非
异
时 

然兹三惑、三观、三智、三德，非各别也。非异时也。天然之理，具诸法故。 
【解】此为得意者，作圆融具德说耳。此本旨也。意显迷悟修证，破立同时。 
不离当念，故非各别。同在刹那，故非异时。能破是观，所破是惑。 
能证是智，所成是德。能所不二，修证一揆。 
性具一宗，迥超诸说者，良在兹焉。 
【钞】夫因迷谛成惑，复因修观而显觉。能了本觉之理，即成始觉。 
不有始觉，何至究竟？极其究竟，始知吾心不离当处，本自明觉。 
一而三，三而一，皆不出一心之妙，是谓圆证圆成，故曰能所不二，同在刹

那，此所以为始终心要也。 

丙
四
明
非
次
第 

然此三谛，性之自尔。迷兹三谛，转成三惑。 
惑破藉乎三观，观成证乎三智，智成成乎三德。 
从因至果，非渐修也。说之次第，理非次第。 
【解】此结翻迷成悟，从性起修，成因证果，展转相由也。 
意谓迷一心而起三惑，无别有迷，即迷此三谛也。 
如依方故有迷，惑东谓西也。悟一心而为三因，无别有悟，即悟此三谛也。 
如悟东西之方，分明不惑也。 
修一心而为三止三观，无别有修，即依三谛而修也。 
如人既不迷东西之路，可直道而行也。依真谛而修，为体真止，名空观。 
即观一念心，当体了不可得也。依俗谛而修，为随缘止，名假观。 
即观一念心，当下历历明明也。依中谛而修，为息边止，名中观。 
即观一念心，当了不可得时，正历历明明；当历历明明时，正了不可得。 
如是则能观之观，空假不二。所观之境，真俗不二也。 

证一心而为三智，无别有证，证此三谛也。 
成一心而为三德，无别有成，成此三谛也。 
如人就道而行，得路还家也。 
止观是因，智德是果。因果本乎一心，故非渐修。 
始终不离当处，故非次第，同一三谛之理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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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释
文
分
三 

甲
三
正
示
三
观
明
修
分
四 

乙
三
明
修
分
四 

丙
四
明
非
次
第 

【钞】止观虽分为三，其实修一含三，即如修体真止、空观，随处皆用此工
夫，即是方便随缘止、假观也。又对外遇境，不起分别，则息有。 

对内不以静为究竟，则息空。即是息二边分别止、中观也。 
任修其一，三者具足。 
所观一念心，即现前一念之心，亦即无念无住之圆成实性也。 
当此前念已灭，后念未生。中间孤孤一念，为能观之智。 
观此本性无念之境，初次用功，未忘能所。久久境智一如，能所两忘矣。 
然切不可将已灭之前念，为所观之境，是为至要！ 
但以智观境，此智并非真智，仍是情识。特下手时，不能不借之以为用耳。 
若欲知修证功夫得否，三惑断否，自己亦可试验。 
即如平日临事之时，境界当前，对于顺境，能不起贪慕否？ 
对于逆境，能不起嗔恶否？对于眷属，能不起爱恋否？ 
对于他人，能不起轻慢否？贪嗔爱慢，为根本烦恼。谄曲嫉妒，是小随烦恼。 
若根本虽除，而微细之相，难保不生，尤须注意！ 
果其贪嗔痴慢等，对境不生，便是功夫得力。 
果其彼我恩爱等，一切寂灭，便是惑业已断也。 

乙四
总结 

大纲如此，网目可寻矣！ 
【解】大纲、指心要。网目、指教眼也。教法无量，犹之弥天之网。 
即以谛观为纲，性修为目耳。三谛原一法，佛说种种名，龙树悟之而造论。 
智者证之而立宗。佛祖授受，递代相承。 
莫不教人悟乎三谛，修乎三观，破乎三惑，证乎三智，成乎三德。 
今则观修谛显，惑破智证，则始终之能事毕矣。 
故荆溪用之为心要，说之为大纲。纲提目张，观明道悟。 
俾学者，庶免问程泣歧之叹！故曰：网目可寻矣！释文竟。 
【钞】释论下云：除诸法实相，余皆魔事。 
是故诸大乘经，同以实相为印，为经正体。 
今三谛即是实相正印，但有异名，更无异体。 
佛说种种名，如《华严》名一真法界，《维摩》名不思议解脱，《般若》名一

切种智，《法华》名一乘实相，《涅槃》名常住佛性，《楞严》名如来藏妙真如性
等是也。 

龙树菩萨，造《中论》五百偈，破二边之见，显中道之理。 
至北齐有慧文大师，因《中论》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

名，亦名中道义”。 
遂悟入三观旨趣。一传南岳思大师，再传天台智者大师，因以立宗焉。 

（骆印雄钞、大光标科参梓） 
 

表 3-15：（15 表）始终心要解略钞 

跋 

《始终心要》者，乃台宗九祖荆溪尊者之杰著。文略而义广，词简而意幽。 
诚山家提纲挈领之要典。故谛老人既述解于前，复频讲于后，良有深意存焉。 
余出家之第二年，戊午秋，入观宗学舍，开始即闻斯《心要》。 
而此后听经，无不明解无滞。是诚大纲有在，网目了然。 
去夏老人莅绍，亦为启迪初机起见，阐弘《心要》。 
有现居士身者，为大云报社编辑之骆君印雄，闻法会心，独欣然有得。 
复从事记录，及诸征引，述成略钞，揭载于大云旬刊。 
余见而珍之，惟恐久后散失，不特埋没老人与骆君之苦心，似亦非尊重法流之道。 
是以倩人按期抄录成本，以备付印流通。适有方君志梵，青年耆德，笃信佛乘。 
既已宏刊《皇忏》、《随闻录》于前矣，兹偶将此钞相告。 
谁知方君初觐老人，亦蒙授《心要解》。三复研读，颇有契悟。 
今复睹骆君之略钞，益见心要显彻。 
不禁喜跃无量，且以日久复归磨灭为虑，毅然独任印资付梓，以供诸世。 
余念谛老人之婆心妙舌，固垂不朽。而两居士不先不后，无独有偶之热诚，尤觉难能可贵。 
愧余不文，何足叹美于万一。第欢欣之余，难安缄默，略述缘起，聊致钦崇云尔。 

民国乙丑岁暮观宗学社 宝静 跋  


